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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汕尾市 DRG 付费细化分组方案

（2025 年版）的说明

为贯彻国家、省关于DRG支付方式改革提质增效的工作要求，

落实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转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

印发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 2.0版分组方案并深入推进相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办函〔2024〕164号）部署，结合我市 2025年

版DRG细化分组方案的运行实践，针对性解决临床诊疗与分组适

配性不足、部分病例入组难等问题，对我市细化分组方案进行调

整优化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调整背景

自 2025年 1月 1日起实施DRG2.0版以来，在规范医疗服务

行为、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。按照建立意

见收集反馈机制和谈判协商机制的要求，我局收集医疗机构反馈

意见，定期汇总，研究分析，主要问题：一是部分病组未充分考

虑儿童与成人、复杂与简单手术的诊疗差异，分组精准度不足；

二是高精尖诊疗项目因成本高、数据缺失，与常规DRG病组结算

规则适配性不强；三是基层病组覆盖范围较窄，难以满足分级诊

疗体系建设需求。为破解上述难题，结合国家DRG2.0版分组方

案要求及我市疾病谱特征、诊疗服务实际，开展本次调整工作。

二、调整内容及理由

（一）优化DRG细化分组方案

1.调整内容：截至 11月，收集到医疗机构提出 33条细化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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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意见，经国新健康DRG服务团队医学专家组、数据专家组分析，

共 15条建议满足国家DRG技术规范分组调整要求，拟进行调整，

包括细化年龄组、同一手术开展单双侧病组、地方特色病组等。

在保持ADRG组不变的基础上，通过扩展第四位编码新增 15个

特色分组，包括：按年龄细分儿童与成人呼吸系统感染病组

（ES37/ES38）；拆分双侧人工听觉装置置入病组（DD1A）；新增

肾动脉栓塞术、蛇毒血清治疗等本地高频诊疗病组，以及“皮肤

和皮下坏死组织切除清创术”“经皮上肢动脉栓塞术”等手术病

组等。

2.调整理由：细化分组调整有利于提升DRG分组科学性和公

平性，更精准体现特定医疗服务的价值，从而引导医疗资源合理

配置。一是紧跟国家改革导向，落实DRG2.0版“聚焦临床关切、

细化资源消耗差异”的要求，保持与国家、省分组标准衔接统一；

二是破解临床适配难题，解决儿童与成人、复杂与简单手术混组

导致的结算公平性不足问题；三是契合地方实际需求，覆盖本地

蛇毒中毒、儿童呼吸感染等高频诊疗场景，填补特色诊疗项目病

组空白，提升病例入组率与分组精准度。

（二）推行高精尖诊疗项目单列结算

1.调整内容：明确高精尖诊疗项目为经卫健部门备案登记或

本院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门组织、伦理委员会论证，医疗资

源消耗较大的新型医疗服务项目（不含特需费用项目）；结算时

剔除该类项目费用，单独核算列支，不纳入病组次均费用、基准

点数测算及月度预付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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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调整理由：随着我市医疗水平发展，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

间住院治疗技术差异逐步明显，因DRG分组过程主要根据疾病诊

断、手术操作等进行分组，不针对特定某项诊疗项目进行分组，

因此同一疾病在不同医疗水平间定点医疗机构存在费用差距较

大，本着公平付费原则，为此有必要对此类高精尖诊疗项目剔除，

实施单独核算列支。一是破解新技术推广瓶颈，高精尖项目因成

本高、无历史数据支撑，按常规病组结算易导致医疗机构补偿不

足，单列结算可精准核算合理成本，激励技术创新；二是保障基

金精准高效使用，避免高价值项目拉高常规病组结算标准，确保

基金资源向普惠性诊疗服务倾斜，同时通过前置审核防范基金浪

费；三是惠及参保群众，让参保人及时享受合规新型诊疗服务，

提升医保制度保障效能。

（三）扩大基层病组范围

1.调整内容：结合我市实际，依据基层收治较多、治疗方案

简单、费用支出较少等原则，将基层病组从 18组扩展至 21组，

实行“同病同治同价”付费标准，医疗机构收治基层病组病例未

达低倍率界定标准的，按低倍率病例相关政策执行。

2.调整理由：为进一步支持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发展，促进分

级诊疗。一是落实分级诊疗政策，引导常见病、多发病在基层就

近诊疗，减少大医院资源挤兑，构建“小病不出乡、大病不出县”

的就医格局；二是保障基层机构权益，扩大基层DRG结算覆盖范

围，避免因病例费用偏低导致补偿不足，稳定运行预期，激发规

范诊疗积极性；三是提升基金使用效能，基层诊疗成本相对较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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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覆盖范围可降低整体医疗费用负担，同时通过统一标准规范

基层诊疗行为，提升基金使用公平性与效率。

三、预期成效

本次调整通过优化分组、创新结算、扩容基层病组，将进一

步提升DRG付费的科学性、精准性与适配性：一是分组更贴合临

床实际，有效解决入组难、结算不公等问题；二是新技术推广更

具动力，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；三是促进分级诊疗，提升基

层医疗服务能力；四是发挥医保基金使用效率，高效推动医疗、

医保、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。


